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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天津港（集團）有限公司 (「天津港」)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合作協議」)。  合作協議的主要條

款如下： 

 

協議方: （1） 本公司 

 （2） 天津港 

 

主要內容： 

（一）互相投資 

本公司與天津港願意以雙方同意的方式向對方及/或對方的下屬企業作戰略投資。 

 

（二）有關木材碼頭的建設 

本公司將投資參股天津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天津濱海新區臨港產業

區（「臨港產業區」）籌建進口木材碼頭的項目（「木材碼頭項目」）。 

 

（三）有關檢疫綫的建設 

本公司將投資參股天津港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在臨港產業區合作的進口

木材檢疫除害薰蒸綫項目（「檢疫綫項目」）。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而

作出。本公告旨在讓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知悉奇峰國際木業有限公司（「本公

司」）的最新發展。 



 

（四）有關木材物流倉儲區的建設 

1. 天津港將為本公司在木材碼頭項目及檢疫綫項目最近距離的地方提供土地約

100 公頃，以建設周轉貨場、周轉倉庫、物流車輛場和交易調度中心。 

2. 天津港將為本公司提供一定面積的配套服務區土地，以協助參與木材交易企

業提供商住服務和建設生活配套支援區。 

3. 上述工業用地（「物流、倉儲」）及生活配套用地以掛牌或招標方式取得，

天津港將協助本公司取得最優惠的土地價格。 

 

（五）保密 

雙方將對因簽署和執行合作協議而瞭解到的對方商業模式、業務資訊、資產與財

務資訊，以及本文所述交易之條款及性質予以嚴格保密，惟中國及香港特別行政

區證券交易管理機構或其它政府主管機構要求做出之披露者除外。 

 

（六） 雙方將就上述的合作事宜根據實際情況另行簽署分項協議。 

 

除保密條款外，合作協議對雙方不具法律約束力。 

 

本公司希望藉着合作協議與天津港建立長期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共同開發木材相關

的業務。 

 

由於合作協議下的項目未必一定落實，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

務請審慎行事。倘若合作協議下的項目得以落實，並構成上市規則項下之須予公佈交

易， 本公司將另行發表公告。 

 

本公告乃由董事會發表，董事會各董事願意就本公告內容的準確性承擔個別及共同的

責任。 

 

 

承董事會命 

奇峰國際木業有限公司 

主席  

李志剛 

 

香港，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李志剛（主席）、景濱（行政總
裁）及鄭文科；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張偉德、李湘軍及陳小明。 


